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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2025年全市公共机构节能

重点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承德高新区、御道口牧场管理区管委会，市直各部门：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谋划“十五五”规划蓝图之年。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事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绿色低碳发展，充分发挥各级公共机构示范引领作用，根据《承德市“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承德市深入开展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引领行动促进碳达峰推进方案》《承德市落实＜美丽河北建设规划纲要（2023-2025年）主要指标及重点任务举措分工方案》《2025年承德市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安排》《承德市2025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以及《2025年承德市“无废城市”建设工作要点》部署要求，现就进一步做好2025年全市公共机构节能重点工作通知如下：
一、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推进节约型机关创建工作

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组织开展节约型机关创建工作“回头看”，建立健全节约型机关常态化、长效化机制，持续开展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将生活垃圾分类、节水型机关建设、制止餐饮浪费、绿色办公行动、“无废机关”建设等工作纳入节约型机关创建重要内容，积极争创国家和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一是要对照生活垃圾分类标准逐项落实到位，特别是机关食堂餐厨垃圾必须实行分类收运，并对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行自查自检，再部署、再落实，对发现的问题要立行立改。二是要全面加强节水型机关建设，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节水管理制度，加强重点用水部位节水管理，开展用水设备日常维护和巡查，杜绝跑冒滴漏现象，并应用节水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不断提高节水器具使用率，积极争创国家和省级水效领跑者。到2025年底前，发挥市直各部门特别是教科文卫体系统主管部门作用，市直事业单位全部建成节水型单位。三是要大力推进机关食堂制止餐饮浪费工作，严格落实反食品浪费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所属机关食堂的管理，开展常态化、长效化“光盘行动”等反食品浪费活动，持续加大制止餐饮浪费宣传教育力度，健全监管机制，抓好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落实，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根据《承德市2025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持续加强食品安全宣传教育，不断提升公众食品安全素养。四是落实“无废机关”建设各项工作制度。持续推进《承德市“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各项工作任务，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对重点工作任务进展情况及推进中存在问题进行调度，加强督导、强化指导、及时提示。深入开展“无废机关”建设，探索创建更多场景“无废”模式。引导公众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生产、消费方式，将“无废细胞”融入城市建设中，营造全域“无废城市”共建共享氛围。五是要以创建2023-2024年度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为目标，积极争创国家和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丰宁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双滦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隆化县医院等四家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工作已通过省级评审，下一步，要切实做好国家和省级专家现场核查准备工作，要全力确保通过审核验收，全部争创成功。

二、聚焦目标导向，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科学谋划“十五五”重点任务

对照《河北省“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承德市“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确定的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控制指标、碳排放下降指标和绿色低碳转型行动目标，逐项盘点、找准短板、精准施策，确保高质量完成目标。组织全市“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总结评估，客观评价成效，系统总结问题，研提改进举措。启动“十五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编制，科学谋划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提高规划的引领性、指导性、操作性。同时，根据《承德市落实＜美丽河北建设规划纲要（2023-2025年）主要指标及重点任务举措分工方案》，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完成省定目标任务（预期性指标），推动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升级转型，倡导形成绿色工作生活方式。

三、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发力相结合，推动合同能源管理、分布式光伏发电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快速实施

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要大力推广应用合同能源管理，针对各单位水电暖等用能实际，积极推动公共机构特别是重点用能单位，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用能系统节能改造和运行维护。要充分利用建筑屋顶、立面、车棚顶面等适宜场地空间，大力推广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积极完成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每个县（市、区）公共机构至少建成10个装机容量不低于100KW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市直公共机构至少建成10个装机容量不低于100KW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驻市行政中心以外的市直单位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建设方案，符合建设条件的要快速推进实施。同时，按照《承德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安装使用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工作方案》要求，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要积极探索建设模式，逐步提高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数量。

四、强化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工作宣传培训力度，弘扬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要以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绿色出行宣传月等活动为窗口，强化节能工作宣传，在各单位明显位置、重点部位全部张贴宣传画报，发放明白纸或告知书，并通过楼宇电视、大屏幕等电子设施滚动宣传，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定期开展节能管理工作培训，引领干部职工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办公方式，发挥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示范作用，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行动，引导干部职工养成生活垃圾分类习惯，带头在家庭、社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强化队伍和能力建设，积极邀请省市节能管理工作专家学者和有关科研机构，聚集节能重点工作，以及合同能源管理、节水型机关建设、光伏发电等新理念新政策，进行线下教育培训，并积极组织广大节能工作人员参与国管局组织的线上培训，增强干部队伍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和本领，为全市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五、夯实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工作责任，全力推动全市各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工作均衡发展

各县（市、区）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工作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的作用，认真研究落实举措，加强监督指导，将争创先进、培树典型作为重点，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市直各单位要明确本单位节能管理工作牵头领导、责任部门，做到事事有人抓、有人管，定期调度有关工作开展情况，确保工作成效。对2025年公共机构节能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人员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对推进缓慢、工作不力影响全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将予以通报。

               承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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